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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花費太多時間併陳介紹各說，不妨逕採一說給出「不影響故意（既

遂）」的結論即可25。 

精選例題 

因果歷程錯誤 

甲至仇人A居住的三層樓透天厝，對緊貼大門停放的機車潑灑汽

油點火，希望能藉此燒死A。在縱火時，甲腦中僅有A被烈火焚身而

死的想像，別無其他。A當時正在二樓，被濃煙和大火逼著逃到頂樓

陽台，撐到面臨火焚的最後一刻，不得已往樓下一跳，頭部著地不

幸身亡。……（後略） 【110司律第1題】 

 

本題甲想像中的犯罪歷程，與實際發生的犯罪歷程並不一致，此部分

主客觀不一致涉及到因果歷程錯誤的問題。

【擬答26】 

【共1,428字】 

(一) 甲對機車縱火導致A死亡，可能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： 

本罪的客觀構成要件為創造法不容許的生命風險，且該風險實現成死

亡結果。甲對緊貼透天厝大門停放的機車放火，從客觀理性第三人的角度

來看，確實創造了身在透天厝中之A的非容許生命風險。A雖然是為了逃

25 反之，通過了客觀歸責審查，因果歷程的主客觀不一致還能讓你猶豫是否成立故

意既遂犯的題目，通常就是在考因果歷程錯誤這個考點。

26 節錄自考選部所公布之評分要點，並補充個人見解部分。 

選題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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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而自己從頂樓陽台跳樓而死，但A跳樓是受到大火所迫，並不具自願

性，不能以自我負責原則阻斷結果歸責，A的死亡歷程仍發生在火災事件

的常態範圍內，是甲放火所創造之風險的實現，因此A的死亡結果客觀上

可歸責於甲。

本罪的主觀構成要件是殺人故意，即行為人預見並意欲他人死亡。甲

對其放火將燒死人有認知與意欲並無疑問。有疑問的是，甲想像的是將A

燒死，但A實際上是死於為逃生而跳樓，此一死亡結果主觀上是否可歸責

於甲？

1. 此情形屬於因果流程錯誤，一般學說認為應以行為人想像的因果流

程為基準，看實際的因果流程是否有重大偏離，若有重大偏離，則

阻卻行為人的故意。

2. 有採取風險理論者，認為客觀實現的風險必須是行為人主觀認知的

風險，結果才能歸責給行為人的故意。按此見解，甲主觀認知的風

險是A被火燒死的風險，A為逃生跳樓死亡看似並非此風險的實現。

不過，有學說認為在此一情況，A為逃生跳樓死亡的風險是甲的縱

火行為所創造，此風險在客觀上仍可歸責於甲，若否定此情形下的

主觀歸責，則無異表示相較於僅創造單一風險而主觀上可受歸責的

行為人，創造更多風險的行為人反因主觀上不受歸責而獲得優待，

導致評價上的扭曲。故應肯定A的死亡主觀上可歸責於甲。 

3. 另有採取主觀歸責理論者，切斷故意與主觀歸責的關聯，主張若結

果為行為人認知的「事實」所支撐的非容許風險的實現，則結果在

主觀上可歸責於行為人。至於行為人認知某一具體因果流程，只能

表示行為人具有風險意識，亦即故意，不能以此決定主觀歸責範圍。

管見以為，第一說重要性理論並不可採，且不論在現今通說採取客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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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責理論下，於主觀構成要件再次檢驗是否有因果歷程的重大偏離，無異

屬一種重複審查，更何況其在效果上選擇阻卻故意，亦是一種自我矛盾，

蓋是否具有故意應是在行為人行為時即已確定，事後因果歷程的進行何以

溯及影響著手時即已存在的故意，難以理解，此從採取重要性理論者，於

此類重大偏離的案例中，一方面於既遂犯的審查中阻卻故意，另一方面卻

又肯認行為人得成立（故意）未遂責任，其自我矛盾之處，致為顯然。至

於風險理論者，雖正確區別確認故意與結果歸責之不同，然其一方面認為

得以肯定主觀歸責者，須是行為人所認知之風險實現，一方面又認識到此

標準所導致的評價失衡，進而創設在根本上推翻此歸責標準之例外，可見

其標準設定自始即非正確。

基此，應以主觀歸責理論較為可採，依此一理論，甲所認知「對緊貼

A之透天厝大門之機車縱火」的事實，支撐了針對A的非容許生命風險，

此一非容許風險本就包括A被燒死、嗆死、為逃生跳樓而死等多重因果流

程，因此A的死亡屬於該非容許風險的典型實現，主觀上可歸責於甲。至

於甲認知到A將被燒死，則表示甲具有殺人罪要求的生命風險意識，即甲

具有殺人故意。

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或減免罪責事由。成立本罪。

(二) 甲對機車縱火可能構成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罪（略）。 

(三) 甲對機車縱火可能構成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罪（略）。 

(四) 競合： 

甲第一個縱火行為同時該當刑法第173條第1項、第175條第1項的放火

罪，但一般認為僅發生一個公共安全的危害，因此僅宣告刑法第173條第1

項的放火罪。此放火罪與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保護法益不同，故成立

想像競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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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賴原則、被害人自我負責、義務違反關

聯性 

甲在速限50km/h的市區道路駕駛，見前方路口號誌顯示為綠

燈，即踩下油門將速度提升到80km/h要通過路口。不料，騎著腳踏

車的A，由於講電話不專心，竟然闖紅燈，突然橫向衝出到甲的車道

上，甲剎車不及直接撞上A，A當場死亡。事後證明，如果甲未超

速，即可及時剎車而不撞上A。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？（25分）  

【111高考三等（法制、法廉）第2題】 

本題爭點在於A的死亡結果可否客觀歸責於甲，題目已經說明甲若未

超速就不會撞上A，具有結果可避免性（義務違反關聯性），而A自身闖紅

燈違反交通規則，因此涉及到的主要是甲能否主張信賴原則與自我負責原

則而阻卻客觀歸責（結論是不行）。

多數見解將信賴原則看作是容許風險的一種下位類型，當行為人合乎

規則地為駕駛行為，因為規範上可以期待他人也會合規則地參與交通，因

此行為人的駕駛行為乃是一種容許風險的行為，可以阻卻歸責。但是當行

為人自身也違反交通規則時，就不得再主張信賴原則，因為其違反交通規

則的行為製造了一個超出容許範圍內的風險，不過這不當然表示行為人可

受歸責，仍應進一步判斷結果是否是該風險的實現。

本案中，甲超速駕駛，已不得再主張信賴原則，且死亡結果與甲超速

行為間，也具有義務違反關聯性。不過，第二個問題是，A自己也闖紅燈

並衝入車道上，這是否會影響到甲的歸責評價，也就是甲是否得主張自我

負責原則而阻卻客觀歸責？僅管A可能抽象的知道闖紅燈的危險性，但A並

非明知甲高速向自己駛來而仍闖入車道，難以認為是有具體風險認知下的

自我危害行為，甲不得主張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。甲仍可受客觀歸責。

2 

答題要點




